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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员信用档案管理办

法》修订说明 

 

为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行业信用体系、构筑诚实守信的

执业环境，提升资产评估行业社会公信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资产评估法》）、《中国资产

评估协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对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

员诚信档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间称原办法）进行了修订。

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的必要性 

（一）贯彻落实《资产评估法》的要求 

《资产评估法》第三十六条关于协会职责条款中的第四

款规定：“建立会员信用档案，将会员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

和评估准则的情况记入信用档案，并向社会公开”。修订原

办法，从资产评估会员管理层面细化和落实《资产评估法》

的相关规定，是协会贯彻落实《资产评估法》的要求。 

（二）行业发展实践的需要 

原办法于 2006 年发布，由于发布时间过长，随着经济

社会的改革和发展，行业和协会的管理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一

些与信用档案管理有勾稽关系的制度、办法等已做了修改，

比如协会会员执业行为自律惩戒办法重新修订后，将其中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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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惩戒种类和名称做了调整。所以，有必要对原办法进行修

订，以反映行业的发展变化，做好各项制度的衔接工作。 

（三）有利于增强会员诚信意识，提升执业水平 

诚信是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修订原办法，通过信

用档案一些条款的调整，进一步强化会员的诚信意识，提高

行业执业水平，以更好地服务于委托人、服务于社会主义市

场经济。 

二、修订原则 

（一）以《资产评估法》为依据 

《资产评估法》的颁布实施，标志着资产评估行业进入

了依法治理新时代。《资产评估法》不仅规范了评估机构和

评估专业人员的执业行为，也强化了行业自律管理的地位和

作用，并赋予评估行业协会为会员建立信用档案的权利。 

（二）强化诚信约束 

《资产评估法》要求会员信用档案向社会公开，通过信

用档案的公开化，切实约束会员的执业行为，促使其诚信执

业。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章程》也规定，中评协履职的范围

包括：建立会员信用档案，将会员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评

估准则的情况记入信用档案，并向社会公开。此次会员信用

档案办法的修订，重在通过修订提高会员诚信意识，进一步

塑造讲诚信的行业形象。 

三、修订过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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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评协领导高度重视信用档案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。为

使信用档案管理办法能够保证其权威性，更好的适应资产评

估行业发展的需要。并为保证信用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及时性，中评协专门组织相关人员于 2018 年初启动相关修

订工作。在梳理了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制度文件，以及对相关

中介行业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和归纳后，形成了信用档案管

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初稿，后在协会内部几经征求意见，修改

完善，形成了目前信用档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。 

四、征求意见稿的架构及主要内容 

征求意见稿共有四章，十九条。 

第一章为总则，规定了信用档案管理办法制定目的和依

据，明确了会员信用档案的定义、适用范围和信用信息管理

系统建设管理。 

第二章为会员信用档案的建立，规定了会员信用档案记

载的主要信用信息种类，以及会员信用信息的来源，收集和

申报方式等。 

第三章为会员信用档案的日常管理，规定了公示信息和

非公示信息的处理、公示信息与非公示信息的转换等。 

第四章为附则，规定了办法的实施日期和原办法的废止

日期。 

五、重要修订事项的说明 

（一）对原办法的名称进行了修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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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办法名称为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员诚信档案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，而根据《资产评估法》第三十六条关于协会职责

条款中的第四款规定：“建立会员信用档案，将会员遵守法

律、行政法规和评估准则的情况记入信用档案，并向社会公

开”。为匹配《资产评估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此次修订将原办

法名称修改为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会员信用档案管理办法》。 

（二）取消了原办法中有关良好记录的相关规定 

此项修改主要考虑两个方面，一是行业诚信建设重点在

建立失信惩戒机制，通过这一机制提高全行业诚信意识和信

用水平，最终使诚实守信成为全行业的自觉行为规范。二是

原办法的执行过程中，良好行为记录过于杂乱，存在难以分

类，不利于管理等问题。故新办法中只保留了记录失信惩戒

相关数据信息的有关规定，取消了原办法中关于良好记录的

相关规定。 

（三）调整了自律惩戒的种类和称谓 

原办法中关于自律惩戒种类的使用都是依据原自律惩

戒办法。目前，协会自律惩戒办法已修订，对自律惩戒的种

类和称谓均做了修改，因此，会员信用档案管理办法的修订

对其中涉及的自律惩戒种类和称谓做了相应调整。 

（四）强化了非公示信息转为公示信息的条件 

为加强会员守信意识，此次将非公示信息转为公示信息

的条件，由原一年内非公示信息记录 3次更改为 2 次。 

（五）妥善处理地方协会与中评协管理权限 



-5- 
 

根据《资产评估法》“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

关评估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，对本行政区域内的

评估行业进行监督管理”，针对这一规定，由中评协收集各

地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然是不现实的，所以建议地方协会同时

负责收集、录入当地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惩戒处罚决定。 

（六）对会员不如实申报信息和管理人员不认真履行职

责的行为做出了相关惩戒和处罚。 

会员没有按照本办法规定申报、或者隐瞒、提供相关虚

假材料的，协会责令其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警告或严重

警告。信用档案管理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，擅自修改、遗漏、

有选择性地记录或泄露会员信用信息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给予

行业协会内部通报批评或调离工作岗位，对会员造成重大影

响和后果的，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 
 


